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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 失

欢 迎 刊 登 公 告 挂 失 联 系 电 话 ：1 5 2 6 5 4 6 5 3 9 6

鲁EV5360行驶证、车牌丢失。

谭祝同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O371455699。

特此声明。

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条
例 》，广 饶 县 恒 利 泉 山 药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 注 册 号 ：
370523NA000272X)经成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过期不申报者视为自动放弃。

特此公告。
广饶县恒利泉山药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5年5月27日

注 销 公 告

东营中院公布侵犯未成年人权益典型案例

大人做的事应该是
教教孩子们怎么保护自己
本报记者 王超

男子“惦记”包子铺老板女儿
深夜将其抱走后强奸杀害
2014年1月26日下午6时许，被告人燕某驾车窜至广饶县一干桥被害人父亲经营的包子铺就

餐，期间燕某见到被害人张某某(女，殁年12岁)后心生歹念。当晚11时许，其潜入包子铺将张某
某抱出，开车将张某某带至暂住房，先后两次强奸张某某。后因张某某辨认出自己，燕某恐其罪
行败露，同年1月27日下午先后用手掐、用绳子勒张某某颈部致其死亡，又用电线将尸体与砖头
捆扎，于当日下午6时许抛尸至小清河。同年2月18日晚，公安机关将燕某抓获。

东营中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燕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
杀人罪。同时其采用暴力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奸淫幼女，其行为构成强奸罪。据此以被告人燕
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目前该案上诉、抗诉期满，已报请山东省高院复核。

法官表示，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刑满释放人员因生活无望而不惜一切代价报复社会的案件。
燕某24岁时因抢劫罪、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服刑期间又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
刑，2012年4月21日刑满释放后，燕某年近半百，无生活来源，对生活失去信心，十日内连续作案
三起(另两起为强奸罪和危险驾驶罪)，人身危险性极大，犯罪手段残忍。同时，该案也警示我们，
安全无小事，尤其在营业性场所，父母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全方位的监管，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
机。其次父母要加强对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教育，提高其安全防范意识，将伤害降至最低。

中学司机借网聊
诱奸三名未成年少女
被告刘某是某中学一名司机，2014年2月14日，刘某通过陌陌聊天软件，以"刘冰"的身份与

石某某(13岁11个月)进行聊天，约石某某与其发生性关系，并承诺给其一定物质或金钱。2014年3

月8日，刘某在某宾馆与石某某发生性关系。同年2月，刘某通过石某某与丛某(13岁10个月)认识，
熟识后刘某在宾馆内与丛某发生性关系。没过多久，刘某又用同样手段与牟某(13岁)发生关系，
后刘某用网名为"青春"的QQ号与牟某联系，以要将牟某裸照散播到网络相要挟，后用"刘冰"的
身份与牟某联系，以帮助牟某处理此事为诱饵，于2014年4月15日驾车将牟某带至六干河旁边，
欲胁迫牟某发生性关系，被牟某拒绝，刘某随即放弃。

法院审理认为，刘某明知三被害人系在校不满14周岁的幼女，以金钱财物等方式通过网络引
诱三幼女与其发生性关系，情节恶劣。据此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法官表示，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通过网聊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未成年人而实施性侵的案件。

被告人刘某已有妻室儿女，但不忠诚于婚姻，通过网络寻求刺激。三位被害人身为初三学
生，却为蝇头小利甘愿献身，令人惋惜。

法官提醒市民，如今网络已与我们的生活学习密不可分。未成年人不具备自我保护能力，
家庭和学校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仅要引导未成年人在现实社会中如何保护自己，
更要引导他们正确使用网络，规避风险。

男子强奸邻居家智障女儿
被判有期徒刑6年
2014年4月27日下午2时许，被告人陈某某来到邻居家中，将被害人陈某(不满16岁)带至卧室发

生性关系。经鉴定，被害人陈某系中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性防卫能力。后经审理，被告人陈某某违背
妇女意志，与智障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构成强奸罪。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六年。

法官表示，本案是一起针对未成年且是智障少女的性侵犯案件。被告人陈某某与被害人是
邻居，本应邻里互助，但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被害人家中对系未成年人和智障的被害人实施
强奸犯罪，性质恶劣。因智障人群自我保护能力特别是性防卫能力较弱，容易成为性犯罪的侵
害对象。因此监护人应提高保护意识，加强保护措施。

五岁男孩掉入小区窨井摔伤
物业公司被判赔偿25万余元
林某(2006年出生，小学生)在某物业公司管理的一小区居住。该小区的人行道与绿化带交

接处内侧有一窨井，窨井上未加盖井盖，只在旁边有个石板，无其它警示标识。2011年3月5日，林
某在母亲陪同下出门，由于雪化路湿，不慎掉入窨井。后被诊断为开放性颅脑损伤、脑挫裂伤、
颅骨凹陷性骨折，经鉴定为八级伤残。

法院审理认为，小区物业公司在开放的窨井周围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未尽到合理注意义
务，给公众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故应承担侵权责任。该物业公司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使林某及
家人对危险不能产生合理的预见并避免，故不能减轻其赔偿责任。据此，判决物业公司赔偿林
某各项损失256265 . 6元。

法官表示，本案是一起公共设施管理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而致未成年人受伤的案件。物业公
司作为窨井的管理人，有义务对窨井进行维护、修缮并随时排除或控制相关危险源，以防止他人遭
受该设施的损害。本案物业公司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过错明显，依法应承担承担侵权责任。

5月26日，在
“六一”儿童节来
临之际，为进一
步打击震慑侵犯
未成年人权益犯
罪，提高全社会
法治意识与防范
保护意识，东营
市中级法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公
布了近年来多起
侵犯未成年人权
益典型案例。据
悉，2010年至今，
东营市两级法院
共审结侵犯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71
件7 3人，其中判
处10年以上有期
徒刑直至死刑的
案件15件15人。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王超) 记者从东营
中院了解到，东营市两级法院共审结侵犯未成年
人犯罪案件71件73人，其中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
刑直至死刑的案件15件15人，从犯罪类型来看，
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多数集中在猥亵儿童或
强奸等性侵类案件。

从犯罪类型来看，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多
数集中在猥亵儿童或强奸等性侵类案件，该类案
件共49件占69%。其次为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或过失
致人死亡案件，该类案件共13件，占18 . 3%。强迫未
成年人卖淫案件6件，拐卖儿童和绑架案件3件，共9

件，占16 . 9%。从罪犯人群结构来看，三类人群犯罪
率较高，外来务工人员和无业人员占绝大比例，但
也出现了教师、交通协警、医生等特殊群体性侵未
成年人的案件。

从被害人身份来看，猥亵儿童案件和绑架案
侵犯对象集中发生在农村留守儿童或进城务工
人员的未成年人子女身上，强奸案件的被害人则
集中在小学或初中阶段就读的学生。从犯罪手段
来看，犯罪分子利用未成年人对网络的迷恋和轻
信，借用网络聊天进行交友、诱惑进而实施犯罪
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
多为猥亵或强奸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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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王超)2014年6月，几名佩
戴头盔、口罩、手套的男子携带锤子等作案工具进
入东营区恒嘉珠宝金行内实施抢劫，在1分多钟的
时间内将大量项链、戒指等首饰抢走。日前，东营
区法院对该案作出宣判，以抢劫罪判处四名被告
六年至十三年不等有期徒刑。

2014年6月1日，被告人王某伙同靳某、李某、
田某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窜至山东省东营市并
预谋抢劫金店。同年6月2日、3日，被告人王某、靳
某等四人多次到东营区“恒嘉珠宝金行”踩点，并
由王某出资，李某、靳某购买一辆摩托车以及头
盔、手套、铁锤、口罩等作案工具。同年6月5日晚8

时许，在王某的指使下，靳某、李某以及田某持铁
锤、仿真枪等作案工具窜至“恒嘉珠宝金行”实施
抢劫，共劫得黄金首饰544 . 05克，价值174096元。

抢劫得逞后，靳某三人按照王某事先规划的
路线，骑摩托车行至物华苑小区，将摩托车遗弃在
7号楼楼道内，将头盔、口罩等作案工具遗弃在7号
楼北侧的储藏室屋顶，并按照王某安排的路线分
别离开，同日，靳某将劫得的黄金首饰交给王某。
同年6月6日，王某、靳某等四人乘长途客车返回哈
某滨，王某将抢劫的黄金首饰交由其哥哥王福龙
保管，并指使其将其中两条黄金项链(85 . 65克)以每
克237元的价格卖出，得赃款20300元。经鉴定，扣押
的涉案黄金首饰价值为146688元。与已销赃的两条
黄金项链合并共计价值174096元。

东营区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靳某、李
某和田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公共场所结伙使
用暴力手段当场劫取财物价值17万余元，数额巨
大，其行为均构成抢劫罪。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
情节、认罪悔罪情况及被告人田某犯罪时系未成
年人的量刑情节，以抢劫罪对王某、靳某、李某均
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判处田某某有期
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东营区法院宣判
“恒嘉珠宝金行”重大抢劫案

四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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